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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主旨:公設使用與管制方式。 
  說明:
1、 依據社區規約：公共設施管理使用辦法第三條第2項規定辦理。
2、 爾後各項公設大門均將上鎖，住戶要使用前必須向大廳櫃檯登記並領取配套用具。由櫃檯保全員陪同開啟公設，交付住戶使用。
3、 使用中如有故障或損壞請隨時通知櫃檯，以便進行簡易維修或通報廠商。
4、 使用完畢，請至櫃檯告知並交回配套用具，由櫃檯保全事後檢視設備狀況後上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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